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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粤旅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开选聘拍卖
服务机构的公告

各拍卖服务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出租行为，防止国

有资产流失，遵循“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、统一规范、节约高

效”的原则，确保我司代管的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出租工作

统一、规范、有序的开展。我司现公开选聘若干拍卖服务机

构。具体选聘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委托事项及工作内容

1. 采 取 在 “广 东 省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”，（ 网 址

https://mall.gdaee.com.cn/page/index）交易系统上以增价拍卖

的方式对标的进行招租。

2.现场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勘察勘验，查明标的物的现状

及瑕疵情况通过拍摄视频、照片等方式固定标的物的现状及

瑕疵，对市场价格进行充分调查。

3.与管理人确认标的物的数量、范围、现状以及瑕疵状

态、优先承租人等情况，在相关文件里进行全面披露。

4.制作拍卖公告、竞买须知等相关文件，并承担相关费

用；通过网络、媒体等多种渠道发布拍卖信息，进行公开拍

卖宣传。应在标的所在地以书面形式公开张贴该项目招租信

息（费用由拍卖服务机构支付），应在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网站和拍卖服务机构网站发布招租公告，以广泛征集承

租人，但在各个媒体发布的信息内容应一致，拍卖公告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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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拍卖日七日前发布。

5.按招租公告的规定组织公开拍卖竞租，公开竞租前应

当组织不得少于 2 日的租赁标的展示活动，并提供查看出租

项目条件及有关资料。

6.拍卖机构需负责承租人的登记、审核和管理工作，确

保承租人具备合法资格。

7.租赁成交后，协助签订租赁协议、办理租赁相关手续，

并协助承租人报房屋管理部门备案。

8.若竞拍成功，向管理人提供拍卖成交确认书，并督促

竞拍人及时支付款项；若流拍，则向管理人提供流拍情况说

明。

二、服务期限

1 年（合同签订之日起）

三、拍卖服务机构数

本次选聘拍卖服务机构不低于 4 家。

四、报名资质及材料要求

（一）报名机构主体要求。

1.报名机构需已选入“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”拍卖机

构库。

2.报名机构需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办法颁发的有效执

业证书，参选机构需登记在广东省范围内。

3.报名机构及从业人员近三年没有违法违规行为或行政

处罚记录；拍卖服务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必须在“信用中国”

等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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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单、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4.熟悉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出租相关规定，并具有拍卖出

租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的服务经验；需提供不少于 2 个省

直行政事业单位的拍卖出租成功案例。

5.具有良好的资金能力、财务状况和履行合同能力。

6.具有丰富的拍卖经验和良好的业绩记录，特别是在国

有资产拍卖领域有显著成果。

（二）报名资料。

1.报名机构同意参与选聘的函（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

加盖公章）、委托合同范本；

2.报名机构的身份证明文件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、授权

委托书（原件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、受托人身份

证（复印件）;

3.有效的拍卖相关资质证明，包括但不限于资质证书（复

印件），负责本项目主要人员的拍卖师职业资格证书及职称

证书（复印件）等；

4.报名机构以往参与拍卖的工作经验、业绩的资料；

5.关于本项目的工作计划、人员安排；

6.拍卖佣金收取比例（费用由承租人承担）：

（1）优先承租人拍卖成交的，按拍卖首年首月租金的

50%收取。

（2）拍卖成交首年首月租金 10万元(含 10万元)以下的，

按拍卖成交首年首月租金的 100%收取。

（3）拍卖成交首年首月租金超过 10 万元至 50 万元(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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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万元) 的，按拍卖成交首年首月租金的 80%收取。

（4）拍卖成交首年首月租金超过 50 万元以上的，按拍

卖成交首年首月租金的 60%收取。

7、拍卖佣金收取方式：拍卖成交后承租人按规定佣金

比例向拍卖服务机构支付拍卖佣金。首次支付 60%的拍卖佣

金，待我司与承租人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及收到履约保证

金后，拍卖服务机构向承租人收取剩余的 40%拍卖佣金。

8.报名机构需出具承诺书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（1）本

机构及人员最近 3年内没有违法违纪及受行政处罚等不良记

录的承诺。

五、报名要求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5 年 1 月 10

日 17:00止。

（二）报名方式：报名拍卖服务机构须提交报名意向至

我方指定邮箱（电子版资料在报名时间段内发送至邮箱：

gdyljj@126.com）。逾期未发送的（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）将

视为放弃报名。

（三）报名材料纸质版邮寄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

路 40 号王府井大厦 8 楼广东粤旅经济发展有限公司（事业

一部），联系人：姚小姐，联系电话：13725151332。逾期未

发送的（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）将视为放弃报名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根据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我司将通过评审会

的方式，综合考虑各报名机构的资质、规模、经验、报价等

mailto:gdyljj@126.com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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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素，由评审组评分后择优选任拍卖服务机构。

（二）关于最终入选结果，我司将于评审结束后五个工

作日内通知入选机构，对于已报名但未被选中的机构，我司

不再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广东粤旅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保留对本次选聘活动

的最终解释权。

广东粤旅经济发展有限公司

2025 年 1 月 3 日


